

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围栏及地面改造工程
询价邀请公告
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围栏及地面改造工程进行询价采购。现采用内部询价发布公告的方式，邀请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询价采购活动，欢迎具备资质的供应商前来投标。
一、项目概况
1、采购项目名称：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围栏及地面改造工程。
2、采购项目标的、数量及预算：
	包号
	标的名称
	数量
（单位 ）
	预算（元）
	上限价（元）

	1
	围栏及地面改造工程
	1项
	288500.11
	288500.11


二、供应商资质要求：
1、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条件；
2、供应商特定资格条件：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资质。
3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4、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，不得再参加此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。
5、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，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，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。
三、获取询价文件说明
1、获取询价文件的时间：从2025年12月16日起至2025年12月18日 17:00止，每日上午9:00时到12:00时，下午15:00时到17：00时（北京时间），双休日及节假日除外。
2、领取询价文件地点：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408室
3、获取询价文件须提供以下资料：
3.1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授权书、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身份证明、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。
3.2提供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或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查询的信用记录网上打印件，应包括网站网址、查询内容、查询时间。
注：在领取询价文件时经办人需按上述要求提供资质资料进行审核，并将整套复印件留存招标采购单位备查，复印件均指彩色扫描件或复印件，所有复印件须全部加盖投标单位红色印鉴，不接受影印件印鉴，且复印件字迹、公章印鉴清晰。
四、递交响应文件及开标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1、递交响应文件及开标时间：2025年12月19日15：30（北京时间）
2、开标地点：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三楼会议室  
3、方式：现场递交，届时请单位的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或其授权代理人，提交授权书、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身份证明、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，准时参与。
五、公告期限及媒体
1、本询价公告在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官网发布。公告期限从本询价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。
2、在其他媒体发布的询价公告，公告内容以本询价公告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；公告期限自本询价公告指定媒体最先发布公告之日起算。
六、联系方式
名 称：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
[bookmark: EB7bed9ee4b0fa4fe78db23aa2a87f3f8a]地址：衡阳市石鼓区石鼓路62号
[bookmark: EB0a8305b2c0a84d02944192076506e081]联系人：唐亦    电  话：073482915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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